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幼兒保育科專題討論室使用規則暨儀器管理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幼兒保育科
95.09.21   95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
95.09.27   95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
97.03.17   96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
101.08.09  101學年度科務會議修訂通過
101.09.12  101學年度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第  一  條  專題討論室（簡稱本教室）之使用，以課程所需者優先使用；遇特殊情況經幼兒保育科主任核准後方可更動使用順序。
第  二  條  進入本教室應保持安靜，並嚴禁大聲喧嘩。
第  三  條  本教室各種物品使用時務必善盡照顧之責，使用完畢之後，應物歸原處。
第  四  條  離開前，應先將門窗閉鎖，電源關閉，始得離開。違者全班須至幼兒保育科大樓義務服務乙次。
第  五  條  使用之設備如有故障或損壞等情事，應立即告知幼兒保育科辦公室教室管理老師，並填寫維修單。
第  六  條  借用規則： 

一、本教室所有儀器設備一律不外借。
二、欲使用本教室及設備者，應先至「教職員校務資訊系統」上網登錄教室借用登記，於三天前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向教室管理人填寫設備借用登記。
三、於使用當日上課前十分鐘，以身分證明文件（如：學生證、身分證）至幼保科辦公室領取鑰匙。
四、課程結束後，立即歸還鑰匙
第  七  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則視實際需要，適時修正。
第  八  條 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